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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地方政府溝通說明會 

雲林縣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6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點：雲林縣政府 1棟大禮堂（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號） 

主持人：林政務委員萬億、李縣長進勇                     記錄：林羿廷 

出席者：詳如簽到表 

壹、中央代表及地方首長代表致詞（略） 

貳、單位報告（略） 

一、中央「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報告案。 

報告人：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司長立中 

二、雲林縣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執行報告案。 

報告人：雲林縣政府社會處陳副處長怡君 

參、綜合座談（發言暨回應摘要，發言單詳參附件） 

一、發言人：雲林縣政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林庚辛社工 

（一）社會安全網計畫策略二績效指標－兒少保護事件開案率期待達 7成，

目前並未建置精準通報機制，民眾或責任人員通報後，往往經評估而

無需開案服務。為美化開案率數字而強迫開案，可能導致社會資源浪

費，並造成兒保人力更加吃緊，真正需要服務之家庭反被擱置，是否

有修正機會。 

（二）社會安全網雖納入社政、衛政、教育、勞動、警察等單位，但計畫內

容實際上似以社政為主體及以補助社工人力為主，但現行狀況為所培

育社工人力不願投入社政領域，是否應整體規劃社工人力制度，包含

年資合併、福利、值勤津貼、保險等。 

（三）以雲林縣為例，地檢署創設整合各部門合作之「雲林地區婦幼安全聯

繫平台」，在司法介入下，讓社工能無後顧之憂去提供服務，建議社會

安全網納入司法、檢察等體系，以強化現行網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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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１．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潘英美科長： 

通報浮濫問題，本部現正進行通報表簡化及整併作業，整併方向

為將兒少保護與高風險通報進行整併。精準通報雖已推動多年，

但人身安全風險指標辨識尚需再加強，精準通報將是下階段努力

目標。至績效指標之目標值數據，係業務單位經政策考量及分析

所定。現行績效指標少了一個重要部分，即性侵害案件，該指標

被劃分納入兒少保護案件及成人保護案件，換言之，只要是 18歲

以下兒少遭受任何不當對待，都應視為兒少保護案件，現行兒少

性侵害案件開案率已高達 7成，之前可能因未將兒少性侵害案件

數納入兒少保開案率計算，至數字偏低，建議未來納入處理。 

２．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黃淑惠專門委員： 

社工人力如何長續久任及在社工領域持續工作議題，從勞動條件

及專業發展二個部分提出說明。目前本部正針對社工薪資結構進

行研議，民間部門薪資條件相對較低，未來於勞務委託時或補助

要點部分，將研議調整民間部門社工合宜合法薪資條件；另公部

門社工，因其人力進用法規依據及所屬主管機關不同，所以在年

資累計上有其困難。期待縣府考量社工同仁工作辛勞，在體制及

起薪部分予以調整；另鼓勵與支持雲林縣政府，對於相關臨時聘

用人員續任轉型為約聘僱人員時，也能給予相關進用獎勵。 

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黃伶蕙科長： 

設施設備及行政人力補助，在行政人力部分，建議申請運用地方

政府公彩盈餘；設施設備部分，則可申請前瞻計畫補助。另自籌

經費比例調降建議，將配合本計畫滾動修正時，提出檢討。 

４．內政部警政署侯木川副組長： 

兒少保護服務是否由司法主導？依現行網絡分工，檢警或司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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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著重於犯罪偵查、人身安全保護議題，兒少保護案件若涉及兒

虐或傷害，可報請檢察官發動偵查。 

二、發言人：慶興社會福利基金會曹祐銓社工 

（一）社會安全網多以現實生活作為設想，並未考慮虛擬世界之事，在青少

年實務工作中發現，少年會於 Bee Talk、Tumbler、Facebook等社群

互動，可能不經意洩漏個資或進行情感交流、互動而衍生危險之事，

但因兒少不願意透露或外人未必能及時察覺，因而錯過風險預防。 

（二）有無可能藉由臉書，率先找到兒少帳號，再行連結學校或家庭等生活

資訊；另網路資訊需透過不斷教育宣導，讓兒少瞭解適宜的求助管道

及解決辦法。建議社會安全網可將虛擬網路納入評估及工作範圍內，

以利有效評估及發現問題。 

回應：  

１．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黃伶蕙科長： 

社會安全網計畫雖未對虛擬網路有所著墨，但現行社會環境所發

生兒少、身障、老人或家庭問題，多可透過社會安全網機制，如：

教育、宣導或服務，進行跨網絡單位討論、合作及因應。未來配

合社會安全網滾動修正，虛擬網路議題將納入考量。 

２．內政部警政署侯木川副組長： 

網路無遠弗屆，若遇網路犯罪或涉及網路安全，警政單位將配合

相關單位或部門，如：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同戮力

處理或進行研究，以預防犯罪及建置綿密安全網絡。 

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邱乾國署長： 

教育系統已加強網路成癮、網路倫理、個資保護及媒體識讀等議

題之教育，目前所擬定 12年國教課綱，亦已新增科技領域，教導

學生網路倫理及自我保護，後續將強化整個行政及教學輔導系統，

從學校端協助教師，如：教師增能研習或教材研發，再由教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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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所應具備之網路知能。 

４．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立中司長 

因網路具隱匿性，虛擬世界中無論是犯罪偵防或自殺訊息，後續

要如何因應處理及介入均有其困難度。目前已開設安心專線資源，

並規劃建置讓兒少可透過網路平台進行求救，或是可即時於 Line

或 Facebook進行文字回應，大家可再集思廣益，思考如何從不

同角度介入網路工作，以減緩或排除網路所衍生問題。 

三、發言人：雲林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科蔡盈柔科長 

社工人員年資合併問題，建請政委與中央長官協助將此議題帶回研議，

以維護社工權益。 

回應：林政務委員萬億： 

社工人員年資併計，除依法規銜接，或符合相關法規工作內容之認定

才能合併，但會將此議題帶回討論。 

四、發言人：虎尾鎮公所陳里幹事 

在村里服務時，耳聞民眾認為社會安全網為保護加害人，並認為監獄是

最好的養老院、安養院。說明會中政委亦提及「加害者因其人生不幸而

傷害幸福的人」，及副處長報告要協助輔導加害者，但並未提及被害者處

遇。因目前社會氛圍低迷，若要讓民眾能踏實且安心過生活，建議社會

安全網應納入心理輔導資源。 

回應： 

１．內政部警政署侯木川副組長： 

實務工作中監獄屬矯正機關，對於受刑人、犯罪加害者有其處遇

制度，但因涉及法務部矯正署權責，故不再詳述。犯罪被害部分，

警政體系目前設有犯罪被害保護官，以各分局作為聯繫窗口，積

極提供被害人及家屬關懷服務。另於婦幼保護體系中，則設有家

庭暴力防治官，戮力保護婦幼安全。警政署目前已針對犯罪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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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官及家庭暴力防治官兩者如何結合、運用進行相關研究及討

論，以利未來提供更細緻、更完善的保護服務工作。 

２．雲林縣政府社會處陳怡君副處長： 

從簡報現況分析中，雲林縣社工人力目前為 454人，主要業務以

保護被害人、守護家庭完整性等服務為主。中央所核定社會安全

網計畫 57名社工人力中，半數將投入被害人服務。建構社會安全

網之原由，係因過往多以提供被害人保護為主，若能充實及落實

預防性工作，提前控管危險因子，將可使民眾有更安全的生活保

障。 

五、發言人：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簡士傑督導 

（一）資訊系統整合事關各服務單位及個資問題，期待能儘速整合；另跨單

位資訊串接是否有違個資法規定，亦請中央統一解釋。 

（二）私部門社工人力若轉任公部門，可能弱化私部門業務運作能力。補助

或委託私部門辦理之計畫，所核定社工薪資是否能提高。 

（三）保護性社工執行兒少保護業務時，可以請求警力協助；社會安全網計

畫之社工介入弱勢家庭，其服務過程是否也有相關配套方法。已領取

相關補助或已接受服務之家庭，是否也需請社工介入輔導。 

回應： 

１．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潘英美科長： 

資訊系統整合可以讓社工人員於第一時間儘速派案，甚至可作為

服務處遇提供之判斷基準。資訊系統之資料建置及查詢為一嚴肅

議題，社會安全網資訊系統採購招標後，仍需要實務端之回饋意

見。資訊系統整合可能涉及相關法源依據，初步將先整合本部業

管之相關資訊系統。 

２．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黃淑惠專門委員： 

（１）針對民間部門社工人員薪資偏低問題，首先，本部已調升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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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中社工薪資補助額度，社工每

月薪資自 3萬 3,000元調至 3萬 4,000元，社工督導每月薪資

自 3萬 7,000元調至 3萬 8,200元；若具證照、學歷程度及從

事保護性服務，則均有不同加給。此外，在委託方案部分，是

否需將社工薪資結構明定於契約裡，目前尚在蒐集 22縣市委託

契約資料，希望整體性提高民間社工人員薪資條件。 

（２）有關補助標準與資格限制，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均有明文規定，

低收、中低收民眾若提供不實資料，或無理由拒絕配合社工人

員訪視調查，依法可不予補助；另期待地方政府能以創新及積

極方式，思考解決社會救助相關議題。 

肆、結語 

一、雲林縣政府黃秘書長玉霜： 

安居樂業為全國民眾所關心議題，政策要能落實，有賴第一線執行業務

夥伴。政務委員至各地召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說明會，中央政策立意

良好，未來需透過中央與地方團隊及公私部門戮力合作，以實現共有的

期待與願景。謹代表縣長感謝中央行政團隊、與會貴賓及民間團體夥伴

為雲林鄉親所做努力。 

二、林政務委員萬億：  

（一）從過往保護系統通報資料發現通報量呈現增加趨勢，其中雖包含重覆

通報、浮濫通報，但藉由多元宣傳管道及責任通報落實，可讓民眾明

瞭通報重要性。民眾若不清楚是否要通報，以及通報給哪個單位，可

利用系統中已開設之通報或諮詢專線，如：113保護專線、1957福利

諮詢專線、0800-013999男性關懷專線。村里幹事、區公所、警察局

或學校，也都具有被通報、被轉介的功能。但通報是否要標準化、集

中化，考量民眾生活習慣及資源、服務單位可近性不同，目前尚不敢

將服務系統單一化。為讓民眾清楚、認識各轉介通報單位所負責功能



 

7 

 

項目，設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盼能分流提供社會福利服務及保護性

服務。 

（二）過往高風險案件多委由民間單位執行服務，但發現案例多需要跨部會、

跨局處合作。因此，先行整合高風險家庭及保護系統，擬設單一窗口

－集中篩派案中心，以防個案在進案及轉介過程中漏接，及減少通報

指標之認知落差。社會安全網系統建置完善及實施運作後，集中篩派

案中心將具多重功能，辨別脆弱家庭、保護性個案及派案，以利社會

工作分工更精準及精緻。 

（三）同仁提及在社會福利中心如何進行跨部會整合及指標依據，以「彰化 5

歲兒虐」案例進行分析，目前尚在調查、探討流程或環節問題。依常

理 5歲孩童在生活中會接觸保母或幼兒園，但 5%至 6%孩童因家庭考

量因素而未就讀。理論上兒虐徵兆應在幼兒園被發現，教育部已注意

此情況，目前連同高中、國中及國小均納入注意及協助對象。通報後

整案轉給保護系統處理嗎？依法雖係由保護系統承接案件，但孩童仍

為教育體系學生，故需要社政與教育單位跨體系合作。若孩童因未達

兒童虐待程度，未進入保護系統，但可能因隔代教養、經濟困難或家

庭關係等問題而有協助之需求，若由社會福利中心承接，社會福利中

心應與教育單位合作，就個案需求進行討論與評估。 

（四）就業困難之成人，社會福利中心可結合地方勞工處或雲嘉南勞動力分

署或就業服務中心，協助處理就業問題。社會福利中心因跨單位整合

需要，可定期開個案討論會或跨局處合作會議。學校、醫療、社政系

統雖可各自順暢整頓，但系統外部合作則需仰賴大家努力。雲林縣設

置之家庭服務中心，除盼能廣設並提供具在地性及可近性服務，社會

福利中心社工，在資訊與資源整合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僅單靠社會福

利中心、家防中心、心理衛生中心處理案件實屬困難，各相關單位應

有共識一同投入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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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系統需針對導師、專輔老師及學校社工或學諮中心專業人員之工

作及功能進行整合，俾利學校端能及早辨識徵兆、敏銳因應與連結外

部資源。當發現家庭出現問題，以致影響學童學習困擾或人際關係障

礙，可結合社會福利中心服務；若有自殺或精神疾病，再結合衛生體

系資源與服務。希望從系統中先強化、綿密自己內部網絡，再跟其他

系統整合，且通報後並非無責任，而是被通報者在生活上需要更多系

統加入協助，各權責單位應彼此提供資源及支持，亦請民間部門持續

提供家庭支持服務，發展公私協力夥伴關係，一同強化社會安全網。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午 12點 50分 

 


